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 3 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等； 

    1.任务来源 

本标准任务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标委发函〔2018〕83 号文件下达的

任务进行制定的。本标准计划编号为“20184175-T-604”，为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名称为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 3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2.工作简要过程 

本标准等同采用 IEC 61800-3: 2017。 

2020 年 12 月，于长沙，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会上就翻译稿进行讨论。2021 年 5

月 12 日至 13 日，工作组会在无锡举行。会前将工作组讨论稿发给与会代表，请各位提出

意见，共收到意见 203 条。会上，对意见进行优先分级，合并相同相关问题，组织与会代

表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3. 协作单位、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等。 

技术归口为全国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国家标准时，应增列

新旧国家标准水平的对比； 

该标准等同采用 IEC 61800-3：2017，转化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IEC 61800-3：2017 是 IEC 61800系列标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涉及调速传动系统的电

磁兼容要求及测试方法。IEC 61800系列标准的其他部分涉及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

定、通用安全、能效等。该部分和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的 IEC 61800 其他 8 个部分等是密

不可分的。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EC 61800-3：2017。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

编写要求。 

2. 标准内容说明 



本标准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的关于调速传动系统电磁兼容性标准。IEC 

61800-3:2017 紧跟调速电气传动系统发展的需求，为其在电磁兼容性方面提出最新、最准

确的建议和要求。因此对 GB 12668.3-2012进行修订是十分必要的。 

本标准规定了电气传动系统（PDS）的电磁兼容性（EMC）要求。这里的电气传动系统

（PDS）包括交流调速电机传动和直流调速电机传动。这些电磁兼容性（EMC）要求是针对

变流器输入和/或输出电压（线电压）的方均根值在交流 35 kV及以下的电气传动系统（PDS）

而规定的。 

本标准所涉及的电气传动系统（PDS）是指那些安装在居住、商业和工业场所的电气传

动系统（PDS），但牵引应用和电动车辆不包括在内。电气传动系统（PDS）能连接到工业或

公共配电网上。工业电网由专用的配电变压器供电，该变压器通常就在工业区内或其附近，

并且只给工业用户供电。工业电网也可由其自身的发电设备供电。另外，电气传动系统（PDS）

可直接连接到低压公共电网，该电网也向民用供电，这时中性点通常是接地的。 

本标准与电磁兼容性(EMC)有关，涉及功率从几百瓦到数百兆瓦的电气传动系统

（PDS）。电气传动系统（PDS）往往包含在一个较大的系统之中。有关系统方面的内容本标

准没有涉及，但在资料性附录中提供了指导。 

选择这些要求，是为了确保居住、商业和工业场所的电气传动系统（PDS）有充分的电

磁兼容性（EMC）。然而，这些要求不包括极低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对于因故障状况而引

起的电气传动系统（PDS）电磁兼容性（EMC）性能的变化未予考虑。 

本标准的目的是根据电气传动系统（PDS）的预期用途确定其限值和试验方法。本标准

包括抗扰度的要求和电磁发射的要求。 

本标准确定了对电气传动系统（PDS）电磁兼容性（EMC）的最低要求。 

抗扰度要求是根据环境分类规定的。低频发射要求是根据供电电网的性质规定的，而

高频发射要求则是根据预期用途的四种类别规定的，既涉及环境也涉及投入运行。 

作为一项产品标准，本标准可用于对电气传动系统（PDS）的评价。同时也可用于对单

独销售的成套传动模块(CDM)或基本传动模块(BDM)的评价。 

本标准包含： 

——对于要投放市场的产品的一致性评价要求； 

——对于在设备投放市场之前不能测量出高频发射的场合推荐的工程设计实践。 

本标准将作为完整的电磁兼容性（EMC）产品标准，当 C1、C2和 C3 类产品投放市场时

将对产品进行电磁兼容性（EMC）符合性评价。 

而对于 C4类设备，只有在设备安装在其预定场所时才对其射频发射进行评价。因此，

这类设备被认为是一种固定式装备。在本标准的 6.5 和附录 E 中为此给出了工程设计实践

准则，尽管没有给出所定义的发射限值（如果发生投诉的情况，则给出发射限值）。 



本标准未对设备的任何安全要求作出规定，如防电击、绝缘配合和相关的绝缘试验、

不安全操作或者故障的不安全影响。本标准也不包括对电磁现象安全和功能安全的推断。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附近有极敏感的设备在使用时，采取额外的缓解措施来将电磁

发射进一步降低到指定的水平以下，或者采取额外的对策来提高极敏感设备的抗扰度。 

作为电气传动系统（PDS）的电磁兼容性（EMC）产品标准，本标准优先于通用标准的

所有方面，不需要额外的电磁兼容性（EMC）测试。若电气传动系统（PDS）作为设备的一

部分，该设备又包括在另外的电磁兼容性（EMC）产品标准中，则采用整套设备的电磁兼容

性（EMC）标准。 

3. 本标准代替 GB/T 12668.3—2012《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 3 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

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与 GB/T 12668.3—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澄清对试验报告的要求，尤其是存在许多可替代的试验方法时； 

——为辐射发射测量引入更详细的测试设置，以及为小型设备引入 3m测量距离； 

——资料性附件中的常规更新： 

• 附录 A 中，删除了 EMC 现象的概括性介绍，电磁场抗扰度试验，运转高频

现场发射试验； 

• 附录 B 中，调整了谐波频率和谐波分量的定义，增加了谐波阶数的定义，

删除了总谐波失真和总失真系数的定义，等等； 

• 附录 C 中，删除了“装备”中“正常运行”的部分内容，增加了“失真条

件下的功率定义”；“有源滤波器”；“有源馈电变换器”等内容； 

• 附录 D 中，对“电源端子骚扰电压”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800-3：2017，其技术内容适用于我国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领域，

无需国内适用性标准验证。 

电磁兼容的重要作用随着人们对电磁兼容的不断认知，对电磁兼容的重视程度也逐渐

增加。由于调速电气传动系统自身内部结构发展得愈加袖珍与复杂，电磁兼容问题也就愈

加重要，例如调速电气传动系统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丢失、一些医用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工作失常、引发起爆装置使之发生爆炸、工业过程的某项控制功能完全失效等。因为这些

干扰与被干扰的电磁问题，对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电磁兼容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始终

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先有标准，后有产品，是实施这一目标的手段。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电磁兼容性已由事后处理发展到预先分析、预测和设计。电磁兼容

已成为调速电气传动系统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等同采用 IEC标准，属于国际先进水平。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按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发布后六个月实施。标准发布后，会将本标准的相关信息和标准文本及时下发给

委员单位，并在适合的时候对相关企业进行宣贯，让大家了解标准内容，按照标准规定进

行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试验验证。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全国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含半导体电力变流器的调速电气传动系统分技术委员会 

                                    2021年 12月 24 日 


